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2）沪民申10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学成，男，1958年7月20日出生，汉族，户

籍地上海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张月梅，女，1962年7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

地上海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诗靓，女，1987年8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

地上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梅（系李诗靓母亲），女，户籍地上海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学荣，男，1961年2月9日出生，汉族，户

籍地上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强，上海李海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俊，上海李海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李学成、张月梅、李诗靓（以下简称李学成方）与再审申请人李学荣共有物

分割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2民终10959号民事判决

，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李学成方申请再审称，李学荣工作单位福利分房平凉路房屋已纳入动迁范围，很快就会

实现动迁利益，将不存在该房屋面积较小之情形。李学荣提供的XX村XX号XX室房屋的

住房调配单系伪造，而李学荣配偶于连韫在杨浦区教育局享受过福利分房是事实。二审

法院开庭违反法律规定，未给予张月梅发表辩论意见的机会。李学成方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九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李学荣申请再审称，就系争房屋后房间归李学荣所有曾达成家庭内部协议且亦按协议实

际履行，母亲去世时李学成亦口头确认后房间的动迁利益归李学荣所有，故李学荣有权

获得系争房屋一半的动迁利益。李学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

条第一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平凉路房屋住房调配单显示该房屋是为解决系争房屋居住困难而增配

给系争房屋的全部家庭成员，一、二审法院基于平凉路房屋的增配性质及面积较小等因

素，认定李学荣一人可参与系争房屋动迁利益分配但应少分，系将系争房屋利益与平凉

路房屋利益作为整体进行考量，当属正确。故平凉路房屋是否已纳入动迁范围，是否很

快可实现动迁利益不影响李学荣参与系争房屋动迁利益的分配。同理，李学荣再审主张

存在家庭内部协议、其有权获得系争房屋一半的动迁利益，即便李学荣提交的相关证据

材料真实，但该材料形成于1993年8月，早于1995年增配平凉路房屋，相关内容并未将

平凉路房屋权利考虑在内。故在一、二审法院将系争房屋利益与平凉路房屋利益作为整

体进行考量作出李学荣可参与系争房屋动迁利益分配认定的情况下，李学荣再主张其有

权获得系争房屋一半的动迁利益，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李学成方主张XX村XX号

XX室房屋住房调配单系伪造、于连韫在杨浦区教育局享受过福利分房等，均未提供证



据予以证明，本院难以采信。综上，李学成方与李学荣主张的再审事由均不成立，均不

符合再审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学成、张月梅、李诗靓、李学荣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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